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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一科

承辦人：陳盈全 分機 2408 

案由：為本府社會局函請修正「臺北市監督家庭暴力
事件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交付子女處理規
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案，業經審查完竣，謹
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一０四年五月十

三日北市社家字第一０四三００四一五００號函
略以： 

（一） 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簡稱家暴法）於八十七 
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布，並自次年六月二十三日
生效後，為確保家庭暴力事件被害人、其未成
年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員之安全，並維護家庭暴
力事件當事人對其未成年子女行使親權之權
利，本市於八十九年間，依據家暴法第三十八
條及內政部八十八年七月八日台(八十八)內
家字第八八八一四六七號函頒法規範例內
容，於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訂定「臺北市監
督家庭暴力事件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交付
子女處理規則」（以下簡稱處理規則），並於八
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發布。 

（二） 鑑於九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家暴法
將第三十八條移列至第四十六條規定及本市
九十六年九月十一日成立「臺北市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中心」（以下簡稱家防中心）執行
本業務之考量，並基於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
益原則，期透過「家庭暴力事件未成年子女監
督會面交往與交付」機制之執行，維護家庭暴
力事件中未與未成年子女同住或無法獲得(暫
時)監護權之當事人親權行使之權利，協助家
庭暴力事件中親子間之親情維繫，並建立以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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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子女為中心的家庭支持系統。另家暴法
雖明訂收費規定由直轄市主管機關定之，但考
量收費可能產生兩造為付費引發爭議而降低
會面交往或交付意願致不利親情維繫，故本市
不訂定收費規定。綜上，爰修正本規則之相關
規定。 

（三） 本規則修正重點如下： 
1、 法規名稱由「臺北市監督家庭暴力事件未成 

        年子女會面交往與交付子女處理規則」修正
為「臺北市監督家庭暴力事件未成年子女會
面交往與交付處理規則」。 

2、 第一條：配合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條次修正，       
修正本規則之授權依據。 

3、 第二條：明定本規則之主管機關。 

4、 第三條：明定持有法院核發之保護令或裁判  
之申請人與未成年人子女會面交往與交付程
序，依本規則辦理。 

5、 第四條：明定申請會面交往或交付時應備    
文件及及補正規定。 

6、 第五條：明定會面交往得視未成年子女年齡
及身心狀況調整原則。 

7、 第六條：明定監督會面交往或交付應注意事 
項，並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人身安全及最佳利
益為優先考量。 

8、 第七條：明確規範申請人應配合事項，保障
申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權益，以及申請人未
依指定處所會面交往或指定時間交還未成年
子女時，監督機關（構）得採取之作為。 

9、 第八條：文字酌修並增列第二項明定中止會
面後之效果。 

10、 第九條：明定監督機關（構）得向法院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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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會面交往與交付之要件。 
11、 第十條：明定第三人或其他機關團體得準用

本規則。 
12、 第十一條：增訂由家防中心編列年度相關預

算支應。 
13、 第十二條：增訂由家防中心訂定相關書表格

式。 
二、上開修正條文，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

例第二十六條第一款：「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修正之：一、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
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之規定尚無不合，本
科除就條文及說明欄酌作內容及文字修正外，
擬予同意。 

三、檢附社會局修正本規則條文草案及本科修正條
文對照表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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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修正臺北市監督家庭暴力事件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交付子女處理規則草案及法務局法令事
務第一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令事務第一科 

修正條文 
   社會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社會局修正說明 

法令事務第一
科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監督家庭
暴力事件未成
年子女會面交

往與交付處理
規則 

名稱：臺北市監督家庭
暴力事件未成
年子女會面交

往與交付處理
規則 

名稱：臺北市監督家庭
暴力事件未成
年子女會面交

往與交付子女
處理規則  

法規名稱參考衛
生福利部 (原為
內政部 )八十八

年七月八日台
(八八)內家字第
八八八一四六七

號函頒發布之範
例，刪除「子女」
二字較為一致。 

說明欄酌作文
字修正。 

第一條    本規則依
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四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
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四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
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三十八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一、 配合家庭暴
力防治法之

條次修正。 
二、 家庭暴力防

治法第四十

六條第二項
規定：「前項
處所，應有

說明欄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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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過家庭暴
力安全及防

制訓練之人
員；其設置
、監督會面

交往與交付
子女之執行
及收費規定

，由直轄市
、縣（市）
主管機關定

之。」 

第二條    本規則之

主管機關為臺
北市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以下簡稱
家防中心）。 

第二條    本規則之

主管機關為臺
北市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以下簡稱
家防中心）。 

      一、本條新增。 

二、依臺北市政
府組織自治
條例第二條

第二項規定
，本府於一
O 二年十月

二十二日以
府社家防字
第一 O 二三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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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五九七九
OO號公告新

修正家庭暴
力防治法及
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本府
業務委任事
項，其中未

成年子女會
面交往處所
之設立、執

行規定或委
辦事項（家
庭暴力防治

法第四十六
條），委任本
市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以該
機關名義執

行，爰於本
規則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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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持有法院核
發之保護令或裁

判准與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或交
付者（以下簡稱

申請人），應於家
防中心指定之會
面處所執行。 

前項會面
交往或交付，家
防中心得委託其

他機關（構）、團
體辦理。 

 

 

第三條    持有法院核
發之保護令或裁

判准與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或交
付者（以下稱申

請人），於家防中
心指定之會面處
所執行。 

家防中心
及接受委託之
民間團體(以下

稱 監 督 機 關
（構）)執行未
成年子女會面

交往或交付程
序，依本規則辦
理。 

             

第二條    臺北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

府）依法院之命
令，於本府所設
置之會面處所

，監督家庭暴力
事件加害人與
其未成年子女

會面交往及交
付子女之程序
，依本規則辦理

。 

一、 條次變更。 
二、 明定申請人

:考量依據
家庭暴力防
治法規定兩

造法律關係
稱呼因訴訟
階段不同而

有不同稱呼
(保護令階
段兩造為聲

請人及相對
人，判決階
段為被害人

及加害人 )
，且保護令
或判決階段

都可裁定未
成年子女會
面交往與交

付事項，故
無法單以「

一、條文及說
明欄酌作

修正。 
二、鑑於社會

局修正條

文第二項
所稱家防
中心及接

受委託之
民間團體
執行未成

年子女會
面交往或
交付程序

依本規則
辦理係屬
當然之理

，爰刪除
之；另參
酌家庭暴

力防治法
第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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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人」一
詞代之。再

者，安排會
面交往與交
付事宜，並

不一定完全
得由家暴相
對人或加害

人提出申請
。綜上，爰
將持有法院

准與未成年
子女會面交
往與交付之

有申請權者
明定為申請
人。 

三、 依家庭暴力
防治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主
管機關得委

條第一項
規定，增

訂未成年
子女會面
交往或交

付，家防
中心得委
託其他機

關（構）、
團體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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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其他機關
（構）、團體

辦理民間機
構辦理及執
行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
與交付。爰
明定家防中

心得委託其
他機關（構
）、團體辦理

及受家防中
心委託之民
間團體於執

行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
與交付程序

，依本規則
辦理。 

第四條    申請人申
請與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或

第四條    申請人申
請與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或

第三條    加害人申
請提供與未成

年子女會面交

一、 條次變更，
本條合併現

行條文第三

一、第一項本
文 配 合

修 正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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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時，應檢具
下列文件，向家

防中心或受委
託 之 機 關
（構）、團體(以

下簡稱監督機
關（構）)提出
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法院核發

准與未成

年子女會
面交往或
交付之保

護令、裁定
或其他相
關證明文

件。 
          前項應具

備文件不全，經

通 知 限 期 補
正，屆期未補正

交付時，應檢具
下列文件向監

督機關（構）提
出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法院核發
准與未成
年子女會

面交往或
交付之保
護令、裁定

或其他相
關證明文
件。 

          前項文件
不齊備，經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
後 仍 不 完 備
者，監督機關

（構）得駁回其
申請。 

往或交付子女
之服務，應填具

申請書，並檢具
保護令或裁定
書及其他相關

證明文件，向臺
北市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或本府委
託辦理之機構
（以下統稱監

督機構）提出申
請。 

          未成年子

女之監護人或
暫時監護人申
請提供加害人

與未成年子女
會面交往之服
務，準用前項之

規定。 
 

條及第四條
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 會面交往或

交付服務應

檢具之申請
文件，其中
「其他相關

證明文件」
，係指判決
、協議筆錄

、和解筆錄
、宣示筆錄
及暫時處分

等文書。 
三、 明定申請文

件不齊備全

者，得經通
知限期補正
，逾屆期不

未補正或補
正不全者，

文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酌 予
修正。 

二、其餘條文

及 說 明
欄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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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補 正 不 全
者，監督機關

（構）得駁回其
申請。 

得則駁回其
申請。 

  第四條    監督機構
接 獲 申 請 書
後，應檢閱相關

證明文件，查明
是否具備規定
之要件，決定是

否受理申請；加
害人未完成法
院命令之會面

交往條件者，不
予受理。 

本條移列，併入
至修正條文第四
條第二項並酌作

文字修正。 

說明欄酌作文
字修正。 
 

第五條    監督機關
（構）受理申請
後，應與申請

人、未成年子女
及其監護人、暫
時監護人或其

他相關人員分

第五條    監督機關
（構）受理申請
後，應與申請

人、未成年子女
及其監護人、暫
時監護人或其

他相關人員分

第五條   監督機構受
理申請後，應先
與加害人、未成

年子女及其監
護人或暫時監
護人分別會談

，以洽定會面交

一、 第一項文字
酌作修正。 

二、 所稱其他相

關人員，係

指持有法院

准與未成年

子女會面交

一、參考前揭
內政部八
十八年七

月八日範
本第四點
內容，及

經洽家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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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會談，以洽定
會面交往或交

付時間及應遵
守 之 注 意 事
項，並將會談結

果作成書面交
予申請人及其
他有關人員。 

          會面交往
或交付時間，得
視未成年子女

年齡及身心狀
況調整之。 

 

 

別會談，以洽定
會面交往或交

付應遵守之注
意事項，並將會
談洽定結果作

成書面文件交
予申請人及其
他有關人員。 

          前項監督
會 面 交 往 時
間，得視未成年

子女年齡及身
心狀況調整之。 

 

 

往或交付子女
應遵守之注意

事項，並將會談
協商結果及相
關規定作成書

面文件交付申
請人及其他有
關人員。 

往與交付之

有申請權者

中，未提出

申請之另一

造當事人及

或其他本案

關係人，如

程序監理人

、與未成年

子女同住之

親友等等。 

三、 增訂第二項
規定，會面
交往得視未

成年子女年
齡及身心狀
況的不同，

調整會面交
往時間，俾
使未成年子

女在安心、
放鬆的情況

中 心 表
示，於會

面交往或
交付前，
監督機關

（構）會
與申請人
等相關人

員分別會
談，以洽
定會面交

往或交付
時間及應
遵守之注

意事項，
並將會談
結果作成

書面，請
申請人及
相對人簽

名確認，
再交予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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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進行會面
交往。 

請人及其
他有關人

員，爰修
正第一項
文字。另

據洽家防
中 心 表
示，實務

上雖僅有
會面交往
有視未成

年子女年
齡及身心
狀況調整

時間之案
例，惟為
因應會面

交付未來
亦有類此
需求，該

中心亦同
意修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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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項 內
容。 

二、說明欄酌
作文字修
正。 

第六條    監督機關
（構）監督會面

交往或交付，應
注意下列事項： 
一 全程監督，

保持中立，
並以未成年
子女最佳利

益為優先考
量。 

二  監督過程應

作成報告紀
錄。 

三  發現未成年

子女遭受不
當對待，應
通報臺北市

第六條    監督機關
（構）監督會面

交往或交付，應
注意下列事項： 
一  全程監督，

保持中立，
並以未成年
子女最佳利

益為優先考
量。 

二  監督過程應

作成報告紀
錄。 

三  發現未成年

子女遭受不
當對待，應
通報臺北市

第六條    監督機構
監督會面交往

與交付子女，應
注意下列事項： 
一 全程監督，

保持中立，
並以未成年
子女最佳利

益為優先考
量。 

二  就監督過程

作成會面交
往報告紀錄 

          。 

三  發現未成年
子女被虐待
或其他加害

一、 文字酌作修
正。 

二、 依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

五十三條規
定，執行業
務時知悉兒

童及少年有
受虐情事時
，應立即向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
關通報；另

依同法第六
條規定，主
管機關在直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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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社會局
或 報 警 處

理。 
四  遵守保密原

則，不得對

外洩漏相關
資訊。 

政府社會局
或 報 警 處

理。 
四  遵守保密原

則，不得對

外洩漏相關
資訊。 

行為，應通
報 主 管 機 

關或報警處
理。 

四  遵守保密原

則，不得對
外洩漏相關
資訊。 

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於

本府一 O 一
年三月十五
日以府社兒

少字第一 O
一三二 O 七
六八 OO 號

公告委任本
府社會局執
行，爰將主

管機關修正
為本府社會
局。 

三、 依現行實務
，原條文之
文字「被虐

待或其他加
害行為」，係
屬主管機關

依法調查及
認定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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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監督人員
於有限之會

面時間內可
調查認定之
情事，為維

護未成年子
女之最佳利
益，爰將第

三款文字酌
修正為「發
現未成年子

女遭受不當
對待，應通
報…」；即以

發現情節作
為通報依據
，毋須認定

是否屬虐待
才進行通報
。 



 17 

第七條    申請人與
未成年子女會

面交往或交付
時，應遵守下列
事項： 

一 以維護未成
年子女身心
平衡發展為

優先考量，
避免不當之
言論或行為

。 
二 依指定時間

抵達會面處

所且依安排
之場所或地
點等候，並

交付及交還
未 成 年 子
女。 

三  會面交往或
交 付 結 束

第七條    申請人與
未成年子女會

面交往或交付
時，應配合下列
事項： 

一 以維護未成
年子女身心
平衡發展為

優先考量，
避免不當之
言論或行為

。 
二  依指定時間

抵達會面處

所且依安排
之場所或地
點等候，並

交付及交還
未 成 年 子
女。 

三  會面交往或
交付結束

第七條    監督機構
應 依 下 列 規

定，區隔加害人
與未成年子女
及其監護人或

暫時監護人到
達及離開會面
處所之時間： 

      一  加害人應
先抵達會
面處所，且

不得在會
面處所門
口等候。          

      二  應讓未成
年子女及
其監護人

或暫時監
護人先行
離開。 

      三  加害人應
依監督機

一、 考量本處理
規則應以規

範申請人申
請要件、文
件及配合事

項為主，而
非規範監督
機關（構）

應辦理或應
注意事項，
爰酌作文字

修正。 
二、 整併現行條

文第七條及

第八條，並
酌作文字修
正。另增訂

以維護未成
年子女身心
平衡發展為

優先考量等
規定，以明

一、條文及說
明欄酌作

文 字 修
正。 

二、經洽家防

中 心 表
示，因實
務上亦有

監護人為
申請人而
負有交付

未成年子
女予家防
中心之義

務，故第
一項第二
款所稱交

付係指類
此情形。
另第一項

第三款所
稱交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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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依監督
機關（構）

之 指 示 離
開。 

四  其他保護未

成年子女安
全之措施。 
申請人未經

監督機關（構）
同意將未成年子
女帶離會面處所

或未依指定時間
交還時，監督機
關（構）得洽請

警察機關協助，
並向原核准與未
成年子女會面交

往或交付之法院
報告。 

後，依監督
機關（構）

指示後離
開。 

四  其他保護未

成年子女
安全之措
施。 

申請人未經
監督機關（構）
同意將未成年子

女帶離會面處所
或未依指定時間
交還時，監督機

關（構）得洽請
警察機關協助，
並向原核准與未

成年子女會面交
往或交付之法院
報告。       

構指示離
開。 

      四  其他確保
未成年子
女及其監

護人或暫
時監護人
安全到達

及離開之
保護措施。 

定申請人應
配合事項。 

三、 明 確 規 範
申 請 人 未
經 同 意 帶

離 或 未 依
指 定 時 間
交 還 未 成

年 子 女 時
，監督機關
（構）執行

機 關 得 採
取之作為。 

束後，實
務上為避

免申請人
及相對人
繼續留在

現場引發
不必要之
爭執或衝

突等情，
監督機關
（構）通

常會命雙
方當事人
於交付未

成年子女
後應即離
開，以維

未成年子
女 之 安
全。  

  第八條    監督機構
交付未成年子

現行條文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七條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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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予 加 害 人
時，應注意下列

事項： 
一 加害人應依

規定時間在

會面處所接
受交付子女
及交還未成

年子女。 
二 加害人未依

規定時間交

還未成年子
女時，監督
機構得洽請

警察機關協
助交還，並
得向原核發

保護令之法
院報告。 

規定，並酌作文
字修正。  

 

第八條    申請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監督機關

第八條    申請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監督機關

第九條   加害人有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監督機構得

一、 條次變更，
文字酌作修
正。 

條文及說明欄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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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得中止該
次會面交往或

交付： 
一 於指定會面

時間遲到三

十 分 鐘 以
上。 

二 因喝酒、服

用藥物、毒
品或其他不
當言行舉止

致無法適當
會面交往或
交付子女。 

三 違反會面交
往或交付應
遵 守 之 事

項。         
四 於會面處所

對未成年子

女或在場人
員有施暴或

（構）得中止該
次會面交往或

交付： 
一 於指定會面

時間遲到三

十 分 鐘 以
上。 

二  因喝酒、服

用藥物、毒
品或其他不
當言行舉止

致無法適當
會面交往或
交付子女。 

三 違反會面前
之會談協商
內容。         

四 於會面處所
對未成年子
女或在場人

有施暴或強
制之行為。 

中止該次會面
交往與交付子

女： 
一 於指定會面

時間遲到三

十分鐘以上
者。 

二  因喝酒、服

用藥物、毒
品或其他不
當言行舉止

致無法適當
會面交往或
交付子女者 

   。 
三  違反會面前

之會談協商

內容者。          
四  其他違反會

面交往或交

付子女之相
關規定者。 

二、 現行條文第
一項第四款

移列為修正
條文第一項
第五款。 

三、 考量申請人
若於會面處
所對未成年

子女或在場
人員施以暴
力行為，該

次會面交往
與或交付即
喪失維繫親

情之正面意
義，雙方皆
不適  宜在

激烈衝突後
仍迫留在現
場交往與交

付。為避免
發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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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制 之 行
為。 

五 違反其他會
面交往或交
付子女之相

關規定。 
         前項會面交

往或交付經中

止後，以已執行
完畢論。 

 

          五 其他違反會
面交往或交

付子女之相
關規定。 

         前項會面交

往或交付經中
止後，以已執行
完畢論。 

 

           加害人於
會面處所對被

害人或未成年
子女有施暴之
行為者，監督機

構應予當場制
止。 

更深的傷害
，故將現行

條文第二項
移列為修正
條文第一項

第四款，賦
予監督機關
（構）得依

現場施暴行
為情形，主
動評估是否

中止該次會
面交往或交
付，以維雙

方人身安全
。 

四、 增列第二項

，明定經監
督機構中止
該次會面交

往與或交付
，則該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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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交往與或
交付以已執

行完畢論，
避免申請人
對於法院裁

定會面交往
與或交付時
間與實際執

行不同所產
生之疑義，
以維護雙方

人身安全。 

第九條     監督機關

（構）監督會面
交往或交付，發
現申請人違背

法院命令，或會
面交往無法確
保未成年子女

及其監護人或
暫時監護人之
安全時，得向法

第九條     監督機關

（構）監督會面
交往或交付，發
現申請人違背

法院命令，或會
面交往無法確
保未成年子女

及其監護人或
暫時監護人之
安全時，得向法

第十條    監督機構

監督會面交往
與交付子女，發
現加害人違背

法院命令，或會
面交往無法確
保未成年子女

及其監護人或
暫時監護人之
安全時，得向法

一、 條次變更。 

二、 文字酌作修
正。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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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聲請禁止會
面交往或交付。 

 

院聲請禁止會
面交往或交付。 

 

院聲請禁止會
面交往或交付

子女。 

第十條    第三人或

其他機關團體
依法院命令監
督 會 面 交 往

者，得準用本規
則之規定。 

第十條    第三人或

其他機關團體
依法院命令監
督 會 面 交 往

者，得準用本規
則之規定。 

第十一條   第三人或

其他機關團
體依法院命
令監督會面

交往者，準用
本規則之規
定。 

一、 條 次 變 更

。 
二、 第 三 人 或

其 他 機 關

團體，係指
經 法 院 指
定 裁 定 之

程 序 監 理
人、自然人
，或服務未

成 年 子 女
之 相 關 心
理 諮 商 師

、社工員、
律 師 或 其
他 相 關 民

間團體等。 
三、 其 他 機 關

團 體 可 能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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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有 相 關
會 面 規 定

，惟未有相
關 規 定 者
，得準用本

規 則 之 規
定。 

第十一條  本規則所
需經費，由家
防中心年度

相關預算支
應。 

第十一條  本規則所
需經費，由家
防中心年度

相關預算支
應。 

 一、本條新增。 
二、明訂由家防

中心編列年

度預算。 

未修正。 

第十二條   本規則所
定書表格式
，由家防中心

定之。 

第十二條   本規則所
定書表格式
，由家防中心

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明訂由家防

中心訂定相

關書表格式。 

未修正。 

第十三條  本規則自

發布日施行。 

第十三條  本規則自

發布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規則自

發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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